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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簡介計畫簡介計畫簡介



計畫簡介計畫簡介計畫簡介
Hy!

計畫目的

回應政府重點產業發展政策，培育產學創新人才
學習前瞻技術、創新商業模式及國際策略
強化台灣產業轉型升級，提升技術優勢與全球競爭力

徵求對象

對海外企業技術、商業模式及國際策略有興趣
有熱忱貢獻台灣產業創新發展之高階人才
積極拓展人脈&探索新知，能與跨文化、跨域人才互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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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程規劃時程規劃時程規劃

2026/4-5月招商

2026/6月徵件

2026/7-9月

三階段審查

2026/9-11月

廠商媒合&審查公告

2026/12月-

2027/2月

行前說明會

簽約&辦簽證

2027/3月

赴外啟訓、人才追蹤

具體時間依計畫辦公室公告為主



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



學經歷不限，但須對欲申請之海外企業及其須具
備之技術能力有相當程度的認識，具發展潛力及
自我挑戰之企圖心

具有主動積極、獨立思考與作業能力，能與團隊
充分溝通合作，且勇於與不同文化、技術背景的
專業人才進行交流，對於將所學有服務熱忱，且
可實際貢獻台灣產業者

科學園區之人才及具相關工作經驗者或參與國科
會科研創業相關計畫者尤佳

具中華民國國籍
年齡40歲(含)以下
（≤1986年1月

1日後）

英文能力能與母語人士
在研習環境及生活上
流暢對談及表達
(標準見下頁)

資格說明資格說明資格說明

身分

英文

能力



英語系國家

學歷證明

學士或以上 

英
文
能
力

英
文
能
力

英
文
能
力

5.5 分以上 785 分以上

ITP：543 分以上 

iBT：72 分以上 中高級以上

考量英文程度評估之有效期間，若非 2024年(含)後取得者 ，
請盡速進行測驗，並於報名截止期限前繳交成績證明



報名申請

申請人至計畫報名網
站提出申請

2026年6月

三階段審查

1.構想書審查
2.會議審查
3.複審

2026年7月~9月

海外公司面試

與提出申請並通過研
習計畫書之研習志願
公司進行面試

2026年9月~10月

核定公告

由計畫辦公室公告核
定名單

2026年11月

徵選流程徵選流程徵選流程

具體時間依計畫辦公室公告為主



美國

以色列

研習機會研習機會研習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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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式申請方式
所需資料所需資料
申請方式
所需資料



個人資料

證件照

身分證正反面

聯絡方式

緊急聯絡人

最高學歷

工作經歷(最多五筆) 

個人能力展現

2位推薦人

產業研習構想書

1、英文 CV
2、英文 Cover Letter
3、研習規劃
 (1) 產業現況分析
 (2) 個人觀察/值得注意的問題
 (3) 研習規劃與個人未來願景

請就「個人能力展現」所展現之事
蹟/經歷，提供位可分別證明不同事
件之團隊成員或主管作為推薦人，
並提供其聯絡資訊：
姓名、單位、職稱、Email、電話

填
寫
資
料

填
寫
資
料

填
寫
資
料



注
意
事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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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事
項

注
意
事
項



1.優先補助 未曾受領政府公費補助 出國之申請人，且曾受本計畫補助者不得再次申請。
2.公告入選學員赴海外研習前，須參與行前培訓及團隊凝聚活動，並與本計畫辦公室簽訂合約。

3.入選學員於簽署合約時，應覓 連帶保證人一人，並配合辦理對保。
 (保證人條件及須提供之文件請參閱計畫簡章)

4.考量簽證辦理，入選學員無法取得本計畫規範之簽證赴外研習者，恕不補助。
 確切赴海外時間依據入選學員之入境簽證文件為準，至遲須於計畫公告之時程內抵達研習機構。

5.學員於研習期間不得從事與研習目的無關之活動 (包含原職)。
6.學員於本計畫研習期間所研發或申請與本計畫相關之專利權，歸研習機構擁有。

7.獲核定起訓學員需繳交並通過期中研習主管評核、期末報告審查。
8.本計畫訂有研習後 返國服務之義務，返國義務包含返國服務、計畫宣傳義務及配合計畫辦公室後續追蹤，

其中返國服務年限須與所受領補助期限相同。

9.學員應於研習結束後 五年內 完成返國義務。如有違反，違約學員須立即返還所支領之全額生活補助費用。

權利義務權利義務權利義務

更多注意事項請參閱計畫簡章

對保資格：

1.我國現職機構服務兩年以上最近年薪所得60萬元以上
2.具有公告現值250萬元以上並位於我國之不動產所有權



返國義務返國義務返國義務

在台灣的企業工作，時長依實

際研習天數而定，最長為一年

(例:若在海外研習一年，
則須回台服務一年)

須提供在台工作的勞健保證明

公開宣傳與演講，分享在研習過程

中的學習成果，介紹計畫內容

參與計畫辦公室舉辦的相關活動，

也可以折抵服務時數(根據研習時
數比例，完成相應返國服務數)

返台工作 返國服務



xtalent@niar.org.tw
(02)2737-7664、(02)2737-7950
https://xtalent.stpi.narl.org.tw/index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xtalent.st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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